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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 投标人须对本项目为单位的服务进行整体投标，任何只对其中一部分内容进行的投标都被视为无效投标。
2. 本招标文件中，凡标有“★”的地方，投标人要特别加以注意，必须对此作出一一响应。若有一项带“★”的指标未响应或不满足，将导致其废标或投标无效。
3. 本次招标的项目及范围为：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科学考察船保险服务采购项目。
4. 本项目中标人须承包及负责招标文件对中标人要求的一切事宜及责任。
5. 采购人有权在签订合同时对项目方案作适当修改。
6. 中标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包或分包本项目。
7.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8.  采购人名称：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9.  招标方式：公开招标
10. 资金来源：财政性资金

一、 船舶“实验6”的基本情况
    1.船名：实验6；      船籍港：广州；       船舶种类：科学调查船；       船舶呼号：BOMB6；   IMO编号：9904247；   船体材料：钢质；    船级：入CCS船级        建成日期：2020-12-16；  造船地点及造船厂：广州市中船黄埔文冲船舶有限责任公司
2.尺度（总长）：90.60米；      型宽：17.00米；      型深：8.00米；     
 总吨:3999;       净吨：1199；   主机（种类）：内燃机；     数目：2；                         
总功率：3150KW X 2 ；           推进器（种类）：吊舱推进器2500KW X 2；     数目：2；      
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1119号；
3.船舶总价值人民币4.5548亿元，包括船舶和船载科考设备。
4.投保金额为人民币4.5548亿元。
5.航行范围：远洋，两极除外。 
6.本项目包括船体和机器以及随船安装的科考设备，包括ROV，CTD采水器，多道数字地震系统等。

二、保险种类：远洋船舶一切险及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保险
保险标的：“实验6”轮及船载科考设备
    
★最高限价（预算金额）：人民币190万元/年
★保险期限：自签订合同之日起，保险期限为三年。
（一）要求：
1、 投标人需具有中国银保监会认可的相关资格，承保符合远洋船舶保险的国际惯例；投标人承保的保险条款不低于《远洋船舶一切险》（2009年版）和中国银保监会颁布的《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保险条款》（2009年版）等各条款的要求；
2、 ★保险特别约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适用条款：船舶保险条款（一切险）;船舶污染责任保险条款;船舶残骸清除责任险；附加船东对船员责任保险条款；附加战争，罢工保险条款;
b. 如被保险船舶停航超过十五日，保险人同意在接到被保险人通知后，按照停航天数退费。退费按下列公式计算：保费/承保天数×停航天数×0.5。
c.船舶油污责任保险符合远洋船舶国际惯例，每次船舶油污责任事故赔偿限额为$5亿美元。
d.船东对船队员责任险的赔偿限额为人民币200万元/人，船队员总数60人。
e.附加因碰撞引起的第三者人身伤亡责任的赔偿限额为人民币100万元/人。
3、 本保险不计最低免赔额。
4、投标人需承担的保险标的是科考船“实验6”整体，包括其船壳、救生艇、机器、设备、仪器、索具、燃料和物料及安装在船上的科考设备，后续有新的科考设备补充装船，投标人需承担新增设备的补充保险，保费另计。
    5、投标人需承担保险服务范围完全包括：全损险和一切险以及远洋船东保障和赔偿责任保险。
6、对投标人要求保险理赔从业人员有海上服务资历10年以上，具备协助处理紧急海损事故等情况的经验。
   （二）保险服务范围：
（1）全损险
     投标人需承保由于下列原因所造成的保险船舶的全损：
1.地震、火山爆发、闪电或其他自然灾害；
2.搁浅、碰撞、触碰任何固定或浮动物体或其他物体或其他海上灾害；
3.火灾或爆炸；
4.来自船外的暴力盗窃或海盗行为；
5.抛弃货物；
6.核装置或核反应堆发生的故障或意外事故；
7.投标人还需承保由于下列原因所造成的保险船舶的全损:
7.1装卸或移动货物或燃料时发生的意外事故；
7.2船舶机件或船壳的潜在缺陷；
7.3船长、船员有意损害被保险人利益的行为；
7.4船长、船员和引水员、修船人员及租船人的疏忽行为；
7.5任何政府当局，为防止或减轻因承保风险造成保险船舶损坏引起的污染，所采取的行动。

（2）一切险
投标人需承保上述原因所造成保险船舶的全损和部分损失以及下列责任和费用：
1、碰撞责任
1.1投标人需负责因保险船舶与其他船舶碰撞或触碰任何固定的、浮动的物体或其他物体而引起被保险人应负的法律赔偿责任。
 1.2当保险船舶与其他船舶碰撞双方均有过失时，除一方或双方船东责任受法律限制外，本条项下的赔偿应按交叉责任的原则计算。当保险船舶碰撞物体时，亦适用此原则。
2、共同海损和救助
2.1投标人需承保赔偿保险船舶的共同海损、救助、救助费用的分摊部分。
 2.2共同海损的理算应按有关合同规定或适用的法律或惯例理算，如运输合同无此规定，应按《北京理算规则》或其他类似规则规定办理。
    2.3当所有分摊方均为被保险人或当保险船舶空载航行并无其他分摊利益方时，共损理算应按《北京理算规则》（第 5 条除外）或明文同意的类似规则办理，如同各分摊方不属同一人一样。该航程应自起运港或起运地至保险船舶抵达除避难港或加油港外的第一个港口为止，若在上述中途港放弃原定航次，则该航次即行终止。
3、施救
  3.1由于承保风险造成船舶损失或船舶处于危险之中，被保险人为防止或减少根据本保险可以得到赔偿的损失而付出的合理费用，投标人需予以赔付。

三、保险生效时间：自签订合同之日起，总共叁年。

四、付款方式
中标人按合同要求向采购人开具全额含税发票及保险单，采购方在收到中标人全额含税发票及保险单后一个月内向中标人一次性支付每年度的保险费，总共分叁年支付。

